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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29� � � �证券简称：春风动力 公告编号：2025-081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5%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林阿锡、赖雪花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40.85%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40.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近日，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春风动力” ）收到控股股东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春风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春风” ）、林阿锡先生、赖雪花女士出具的《减持

完成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3822560216651

□不适用

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50010732239273XJ

□不适用

林阿锡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赖雪花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赖金法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全益平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赖民杰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赖冬花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春风控股、重庆春风、林阿锡先生、赖雪花女士于2025年11月4日至2025年11月7日期间，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463,000股，春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41.81%减少至40.85%，权益

变动触及1%刻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春风动力关

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春风控股于2025年11月10日至2025年11月18日期间，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93,

4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5%。 本次减持后，春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40.85%减少至40.00%，

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春风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4,434.7808 29.07% 4,305.4346 28.22%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____ （请注

明）

2025/11/10-

2025/11/18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重庆春风投资有

限公司

1,206.1734 7.91% 1,206.1734 7.91% / /

林阿锡 301.8826 1.98% 301.8826 1.98% / /

赖雪花 83.4561 0.55% 83.4561 0.55% / /

赖金法 101.0361 0.66% 101.0361 0.66% / /

全益平 50.0000 0.33% 50.0000 0.33% / /

赖民杰 46.1238 0.30% 46.1238 0.30% / /

赖冬花 9.0000 0.06% 9.0000 0.06% / /

合计 6,232.4528 40.85% 61,031,066 40.00% -- --

注：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之和的尾数若不一致的，系由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春风控股、重庆春风、林阿锡先生、赖雪花女士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春风动力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春风控

股、重庆春风、林阿锡先生、赖雪花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已提前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会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

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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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春风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45,000,8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4937%；春风控股一致行动人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春风” ）持有公司股份12,661,7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2986%；春风控股一致行动人林阿锡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3,168,8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69%；春风控股一致行动人赖雪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894,561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5863%。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春风动力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5-069号），春风控股、重庆春风、林阿锡先生、赖雪花女士计划自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2,200,000股、600,000股、150,000股、60,000股， 减持比例分别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4419%、0.3932%、0.0983%、0.0393%，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 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春风控股、重庆春风、林阿锡先生、赖雪花女士出具的《减持完成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春

风控股减持公司股份1,946,46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2757%； 重庆春风减持公司股份6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32%；林阿锡先生减持公司股份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83%；赖雪花女士减持公司股份6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0393%。 上述减持主体本次减持计划已提前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45,000,808股

持股比例 29.493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5,000,808股

股东名称 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12,661,734股

持股比例 8.298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2,661,734股

股东名称 林阿锡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3,168,826股

持股比例 2.076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168,826股

股东名称 赖雪花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894,561股

持股比例 0.586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894,56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春风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45,000,808 29.4937% 春风控股实际控制人系公司董事赖国贵先生

重庆春风投资有

限公司

12,661,734 8.2986% 因重庆春风实控人赖国强与赖国贵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林阿锡 3,168,826 2.0769% 因与实际控制人赖国贵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赖金法 1,010,361 0.6622% 因与实际控制人赖国贵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赖雪花 894,561 0.5863% 因与实际控制人赖国贵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全益平 500,000 0.3277% 因与实际控制人赖国贵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赖民杰 461,238 0.3023% 因与实际控制人赖国贵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赖冬花 90,000 0.0590% 因与实际控制人赖国贵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合计 63,787,528 41.8066%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19日

减持数量 1,946,462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5日～2025年11月18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1,946,462股

减持价格区间 214.51～230.18元/股

减持总金额 441,125,274.62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253,538股

减持比例 1.2757%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4419%

当前持股数量 43,054,346股

当前持股比例 28.2180%

股东名称 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19日

减持数量 6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4日～2025年11月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60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30.18～236.96元/股

减持总金额 141,226,800.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3932%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3932%

当前持股数量 12,061,734股

当前持股比例 7.9053%

股东名称 林阿锡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19日

减持数量 15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4日～2025年11月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15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30.18～236.96元/股

减持总金额 35,476,200.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983%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983%

当前持股数量 3,018,826股

当前持股比例 1.9786%

股东名称 赖雪花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19日

减持数量 6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4日～2025年11月4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6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36.96～236.96元/股

减持总金额 14,217,600.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393%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393%

当前持股数量 834,561股

当前持股比例 0.547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重庆春风、林阿锡先生、赖雪花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股东春风控股结合自身情况，

剩余未减持股份253,538股将不再减持，本次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春风动力

股票代码：603129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乐清市虹桥镇溪西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二郎街道石杨路266号8号商业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林阿锡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街道****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赖雪花

住所/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信息披露义务人（五）：赖金法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

信息披露义务人（六）：全益平

住所/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信息披露义务人（七）：赖民杰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

信息披露义务人（八）：赖冬花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街道****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下降（触及5%的整数倍）

签署日期：2025年11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章程、协议或其

他任何形式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风动

力”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春风动力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春风动力、上市公司、公司 指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林阿锡、赖雪花、赖金法、全益

平、赖民杰、赖冬花

春风控股 指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春风 指 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公司名称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822560216651

公司住所 乐清市虹桥镇溪西

法定代表人 赖国贵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子元器

件制造；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电子元器件批发；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国内贸易代理；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营期限 1996-09-03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构成

赖国贵持股54.0000%、 赖民杰持股22.4286%、 赖晓莹持股20.0000%、 陈永清持股

3.5714%

通讯方式 乐清市虹桥镇溪西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公司名称 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32239273XJ

公司住所 重庆市九龙坡区二郎街道石杨路266号8号商业

法定代表人 赖国强

注册资本 1,450.00万元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需要取得许可或审批的金融业

务）；接受委托对企业、个人资产进行收购、处置及管理；企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4-11-14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构成 赖国强持股60.0000%、赖哲昕持股20.0000%、赖思禹持股20.0000%

通讯方式 重庆市九龙坡区二郎街道石杨路266号8号商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姓名：林阿锡

曾用名：无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32319**********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街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姓名：赖金法

曾用名：无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32319**********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五

姓名：赖雪花

曾用名：无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32319**********

住所/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六

姓名：全益平

曾用名：无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32319**********

住所/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七

姓名：赖民杰

曾用名：无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38219**********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八

姓名：赖冬花

曾用名：无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32319**********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街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春风控股目前的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职务

赖国贵 男 中国 中国 否 执行董事，总经理

赖民杰 男 中国 中国 否 监事

（二）重庆春风目前的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职务

赖国强 男 中国 中国 是 董事

赖哲昕 男 中国 中国 是 经理

邓高亮 男 中国 中国 否 监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春风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春风、林阿锡、赖金法、赖雪花、全益平、赖民杰、赖冬花为其一致行动人。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导致其持股比例减少；信息披露义务

人结束转融通业务导致其持股比例增加；上市公司股票期权行权导致总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上

市公司回购注销股份导致总股本减少，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前述因素综合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

触及5%的整数倍。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春风动力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 因自身资金需求，春风控股、重庆春风、林阿锡、赖雪花，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2,200,000股、600,000股、150,000股、60,000

股，减持比例分别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4419%、0.3932%、0.0983%、0.0393%，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春风控股、重庆春风、林阿锡、赖雪花本次减持计划已提前实施完毕。除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外，信

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

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注1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注2

春风控股 45,000,808 29.9851 43,054,346 28.2180%

重庆春风 12,617,087 8.4071 12,061,734 7.9053%

林阿锡 4,019,743 2.6784 3,018,826 1.9786%

赖金法 1,210,161 0.8064 1,010,361 0.6622%

赖雪花 1,010,161 0.6731 834,561 0.5470%

全益平 500,000 0.3332 500,000 0.3277%

赖民杰 461,238 0.3073 461,238 0.3023%

赖冬花 90,000 0.0600 90,000 0.0590%

合计 64,909,198 43.2505 61,031,066 40.0000%

注1：此处的持股比例系根据春风动力于2021年9月29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的总股本计算填写。

注2：此处的持股比例系根据春风动力2025年11月18日收盘的总股本计算填写。

注3：本报告书内数据若存在尾差，均因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1、林阿锡于2021年11月3日至2022年1月1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417,853股，股份来源为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减持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由64,909,198股减少至64,491,345股， 持股比例由

43.2505%降至42.9721%。

2、2021年8月31日， 重庆春风因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余额515,000股，2022年4月13日， 重庆春风参与转融通业务的

515,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转回。 转回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由64,491,345股增至65,006,345股，持股比例由

42.9721%增至43.3152%。

3、公司分别于2022年9月26日、2022年10月12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股份245,411股按照《公

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进行注销。 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本总数由150,077,374股减少至149,831,963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不变仍为65,

006,345股，合计持股比例由43.3152%被动增至43.3862%。

4、重庆春风、林阿锡、赖金法、赖雪花于2022年8月30日至2023年2月23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1,

218,817股，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由65,006,345股减少至63,787,

528股，持股比例由43.3862%降至42.5727%。

5、2022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2月21日出具

的《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ZG10066号），本次股票激励对象实际行权62.22万股，增

加股本人民币622,200.00元。上述期权行权后，公司的股本总数由149,831,963股变更为150,454,163股，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计持股数量不变仍为63,787,528股，合计持股比例由42.5727%被动降至42.3967%。

6、2024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和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F10713）和《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F10714），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激励对象实际行权58.59万股，增加股本人民币585,900.00元；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激励对象实际行权39.18万股，增加股本人民币391,800.00元。 上述期权行权后，公

司的股本总数由150,454,163股变更为151,431,863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不变仍为63,787,528股，合计持股

比例由42.3967%被动降至42.1229%。

7、2025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和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F10023）和《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F10024），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股票激励对象实际行权76.40万股，增加股本人民币764,000.00元；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激励对象实际行权38.18万股，增加股本人民币381,800.00元。 上述期权行权后，公司的

股本总数由151,431,863股增至152,577,663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不变仍为63,787,528股，合计持股比例由

42.1229%被动降至41.8066%。

8、春风控股、重庆春风、林阿锡、赖雪花于2025年11月4日至2025年11月1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2,

756,462股，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由63,787,528股减少至61,031,

066股，持股比例由41.8066%降至40.0000%。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性

质

持股变动前

变动数量

（股）

持股变动后

变动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因减持股份持股

比例下降

2021/11/3-

2022/01/18

无限售

流通股

64,909,198 43.2505 -417,853 64,491,345 42.9721 -0.2784

因结束转融通业

务持股比例上升

2022/04/13

无限售

流通股

64,491,345 42.9721 515,000 65,006,345 43.3152 0.3432

因回购注销被动

增加

2022/11/30

无限售

流通股

65,006,345 43.3152 0 65,006,345 43.3862 0.0709

因减持股份持股

比例下降

2022/08/30-

2023/02/23

无限售

流通股

65,006,345 43.3862 -1,218,817 63,787,528 42.5727 -0.8135

因股票期权行权

被动稀释

2023/03/06

无限售

流通股

63,787,528 42.5727 0 63,787,528 42.3967 -0.1761

因股票期权行权

被动稀释

2024/05/22

无限售

流通股

63,787,528 42.3967 0 63,787,528 42.1229 -0.2737

因股票期权行权

被动稀释

2025/02/27

无限售

流通股

63,787,528 42.1229 0 63,787,528 41.8066 -0.3163

因减持股份持股

比例下降

2025/11/04-

2025/11/

18

无限售

流通股

63,787,528 41.8066 -2,756,462 61,031,066 40.0000 -1.8066

合计 - - - - -3,878,132 - - -3.2505

注：2021年8月31日，重庆春风通过证券交易平台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出借股份数量为515,000股。 2022年4月13日，重庆春风参与转融通业务的515,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转回。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重庆春风将其持有的4,800,000股股份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除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买卖公司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使投资者

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之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亦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赖国贵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赖国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林阿锡 赖雪花 赖金法

全益平 赖民杰 赖冬花

日期：2025年11月18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或身份证明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的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住所，以供投资者查询。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经济开发

区五洲路116号

股票简称 春风动力 股票代码 603129.SH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春风投资

有限公司、林阿锡、赖雪花、赖金法、全益

平、赖民杰、赖冬花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乐清市虹桥镇溪西、重庆市九龙坡区

二郎街道石杨路266号8号商业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股票期权行权、回购注销股份、结束转融通业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

股票种类：A股流通股

持股数量：64,909,198股

持股比例：43.2505%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

股票种类：A股流通股

变动数量：-3,878,132股

变动比例：-3.2505%

变动后数量：61,031,066股

变动后比例：40.00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1年11月3日-2025年11月18日

方式：因主动减持持股比例下降、因公司股票期权行权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因公司回购注销股份持股

比例被动增加、因结束转融通业务持股比例增加。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否?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赖国贵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赖国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林阿锡 赖雪花 赖金法

全益平 赖民杰 赖冬花

日期：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3035� � � � �证券简称：南网能源 公告编号：2025-066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18日（星期二）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6号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新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2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900,882,5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6.5833%。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772,121,2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184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20名，代表公司股份数128,761,3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93%。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20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28,761,3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993%。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1.00�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28,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2％；反对1,2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弃权1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07,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83％；反对1,200,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20％； 弃权15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45,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5％；反对1,1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弃权2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24,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16％；反对1,116,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72％； 弃权220,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0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45,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4％；反对1,1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2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23,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13％；反对1,114,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52％； 弃权22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0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42,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2％；反对1,1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弃权2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21,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92％；反对1,116,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73％； 弃权22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0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42,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2％；反对1,1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弃权2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21,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92％；反对1,116,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73％； 弃权22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06�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43,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3％；反对1,1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弃权2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22,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02％；反对1,115,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4％； 弃权22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07�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36,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8％；反对1,1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弃权2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15,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47％；反对1,116,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71％； 弃权22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08�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46,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5％；反对1,1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2％；弃权2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25,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23％；反对1,112,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42％； 弃权22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09�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33,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6％；反对1,1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7％；弃权2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12,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23％；反对1,11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96％； 弃权229,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493,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6％；反对1,1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2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371,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09％；反对1,113,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51％； 弃权27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00�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46,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5％；反对1,1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2％；弃权22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25,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23％；反对1,112,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42％； 弃权22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00�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24,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9％；反对1,1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2％；弃权2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03,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54％；反对1,112,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42％； 弃权24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4.00�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24,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0％；反对1,1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2％；弃权2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03,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55％；反对1,112,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42％； 弃权24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5.00�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24,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9％；反对1,1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2％；弃权2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03,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54％；反对1,112,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42％； 弃权24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6.00�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9,861,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8％；反对77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2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740,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72％；反对77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24％； 弃权24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4％。

7.00�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采取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22,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8％；反对1,1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16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401,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38％；反对1,194,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80％； 弃权16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8.00�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14,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2％；反对1,20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7％；弃权1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393,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79％；反对1,202,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42％； 弃权16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9.00�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516,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4％；反对1,20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弃权1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395,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94％；反对1,200,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25％； 弃权16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0.00�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455,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9％；反对1,18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2％；弃权2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334,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20％；反对1,182,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80％； 弃权24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1.00�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请股东会审议同意特定对象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341,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6％；反对1,296,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2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220,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33％；反对1,296,15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66％； 弃权24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2.00�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0,032,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7％；反对6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弃权24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911,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99％；反对6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02％； 弃权2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13.00�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0,046,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2％；反对5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弃权24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925,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6％；反对5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5％； 弃权2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0％。

（注：相关百分比均保留4位小数，若各分项比例之和与100%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邵文辉、张晓刚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

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3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5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04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04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04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01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12月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

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会议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特别提示和说明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提案2需由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提

案1由股东会以普通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3、以上提案逐项表决，公司将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

三、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5年12月3日（星期三，上午9:00-12:00及下午14:00-17:00）；

2、登记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人：郑丹敏

联系电话：0760-22244225

传真号码：0760-22839256（传真请注明“华帝股份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字样）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请持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签字）、持股凭证

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4）法人股东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持股凭证和委托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5）本地或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以信函、传真件、邮件进行登记，信函、传真、邮件须在2025年12月3日下午

17:00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传真、邮件方式至公司（请注明“华帝股份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字样）。 信函、传真、

邮件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4、会议期限预计半天，现场会议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华帝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035” ，投票简称为“华帝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2月4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华帝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

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2.00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

委托人姓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有股份的性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

受托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注：

1、提案1、2请在选定表决意见下打“√” 。 未填报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2、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3、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4、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5、委托人对本次股东会提案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附件3：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企业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股）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证券代码：00203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情况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王操先生、副总裁蒋凌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操先生、蒋凌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二者原定任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王操先生、蒋凌伟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王操先生、蒋凌伟先生

将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操先生、蒋凌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并已按照公司相

关规定完成工作交接，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王操先生、蒋凌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王操先生、蒋凌伟先生在担任副总

裁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为保证公司经营的有效延续和战略目标达成，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公司于

2025年11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韩伟先生（简历附

后）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王操先生、蒋凌伟先生的辞职报告；

2、华帝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附件：韩伟先生简历

韩伟先生：男，中国国籍，1971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家乐福中国区家电采购经理，上海世纪华联集团家电采购部部

长，广东格兰仕集团中国市场销售总公司总经理、空冰洗产业群总裁，德意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帝股份营销总部

总经理，华帝股份高级副总裁、中山市华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华帝股份董事长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2）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3）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韩伟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03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3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

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经营范围变更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业务发展需要及广东省实施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的要求，公司拟变更经营范围，变更具体

情况如下：

变更前经营范围：生产、批发、零售：燃气具系列产品，太阳能及类似能源器具，家庭厨房用品，家用电器、橱柜、烟雾净

化器、净水器、卫浴及配件；家用电器的修理，自产产品的售后服务；商业营业用房、办公用房、工业用房出租；企业自有资

产投资、投资办实业，企业投资管理咨询；家用电器及厨卫系列产品的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服务；经营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

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变更后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燃气器

具生产；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生产；家具

零配件销售；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日用品批

发；日用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销售；非

电力家用器具制造；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日用电器修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

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备制造；商业、饮食、服务专

用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金属制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软件开发；

软件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消毒器械

生产；消毒器械销售；电热食品加工设备生产；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同步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修订情况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产、批发、零售：燃气

具系列产品，太阳能及类似能源器具，家庭厨房用品，家用电器、橱

柜、烟雾净化器、净水器、卫浴及配件；家用电器的修理，自产产品的

售后服务；商业营业用房、办公用房、工业用房出租；企业自有资产

投资、投资办实业，企业投资管理咨询；家用电器及厨卫系列产品的

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服务；经营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厨具卫具及

日用杂品研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

售；燃气器具生产；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家

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生产；家具零

配件销售；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

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

日用家电零售；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五金

产品批发；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销售；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非电力家

用器具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日用电器修

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备制造；商业、

饮食、服务专用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金属制品销售；

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软件开发；

软件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消毒器械生产；消毒器械销售；电热

食品加工设备生产；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上述《公司章程》修订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三、其他事项说明

以上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同时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经办人员代表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相关备案登记

办理完毕之日止，具体修订内容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四、备查文件

1、华帝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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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

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2026年度公司拟向相关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37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

度，2026年公司综合授信额度较2025年无变化。 综合授信的业务范围主要是申请和签署与授信业务有关的合同及其他法

律文件，其中包括各类资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履约保函等业务。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实际发生的融

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在审议通过的授信额度内可循环使用，融资利率、种类、期限

以签订的具体融资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潘叶江先生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全权办理上述授信业务并与授信银行签署单笔借

款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业务的合同及其相关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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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帝股份”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8日上午10:00在广东

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11月17日以电话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为紧急会议，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董事会会议豁免通知

时限要求。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独立董事麦强先生为通讯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潘叶江先生主

持，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2026年度公司向相关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37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综合授信的业务范围主

要是申请和签署与授信业务有关的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其中包括各类资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履

约保函等业务，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潘叶江先生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全权办理上述授信业务并与授信银行签署单笔

借款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业务的合同及其相关法律文件。 本次授权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1月19日披露于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业务发展需要及广东省实施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的要求，董事会同意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并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1月19日披露于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经办人员代表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工商

变更登记、《公司章程》 备案等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相关备案登记办理完毕

之日止，具体修订内容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3、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韩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简历及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5年11月19日披露于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4、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1月19日披露于《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5）。

三、备查文件

1、华帝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华帝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